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文件

潍院团字〔2013〕10号

关于招募2013年西部计划志愿者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
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开始，已实施10年。按照国家重大人才工程“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”的部署，西部计划由团中央、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，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给予相关政策、资金支持，通过公开招募、自愿报名、组织选拔、集中派遣的方式，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，到西部贫困地区从事为期1—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。根据团中央文件精神和团省委的具体要求，校团委已于4月16日启动网络报名工作，面向全校2013届毕业生招募有志青年投身祖国的西部开发事业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名时间

4月16日—5月26日

二、报名程序

1．登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官方网站（xibu.youth.cn）查看有关情况，填写《西部计划报名登记表》。

2．下载打印《西部计划报名登记表》。

3．交表。报名表必须由辅导员或学院团总支书记签字，并由所在学院党总支盖章后，5月27日前交至我校项目办（行政办公楼302室）。 

4．审核。我校项目办在收到学生的《报名登记表》后，及时对其在网上报名填写信息的真实性等情况进行审核。审核后，在“西部计划信息系统”中填写审核意见。

5．报名学生须上交一份《潍坊学院学籍成绩证明单》，此表在二级学院签章出具后，由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审核盖章后交校项目办。

三、招募方案

今年的西部计划招募政策相比较往年有两点变化：
1．每名志愿者可至多选择3个意向服务省份（其中第一志愿为必选，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西藏自治区、青海），并可自愿选择是否“服从调剂”。
2．中央财政每月给予志愿者的生活补贴提高至1000元。
此外，在艰苦地区津贴、交通补贴、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、志愿服务期满后考研和择业等方面，国家继续对志愿者实行优惠政策。具体内容可参见团委网站（tw.wfu.edu.cn）“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”栏目内的《关于认真做好2013年山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及山东计划相关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通知及附件。
四、组织方式

根据《关于成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招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潍坊学院政字〔2007〕47号），本次招募工作采取由团委主要负责，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招生就业处、保卫处、院报等部门协助的方式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．加强领导。为确保今年我校服务西部志愿者招募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各团总支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成立学院招募工作小组，精心组织、狠抓落实。各部门要明晰职责、相互支持，加强沟通、紧密合作，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。

2．广泛动员。要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，唱响“到西部去，到基层去，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时代强音，以报效祖国、服务人民的崇高理想感召和动员毕业生自觉选择到基层、到艰苦环境中锻炼成才，同人民紧密结合，为祖国奉献青春。

3．按需选拔。要在毕业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，根据所学专业特点、岗位需求等实际情况，选拔思想过硬、品学兼优、具有较强奉献精神的毕业生参加这项计划。

4．搞好服务。要切实做好招募的宣传、咨询工作，积极协调有关部门，努力为志愿者招募各环节创造有利条件。

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实施十年间，我校共选拔派遣66名大学生志愿者，派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青海省、四川省等地区，从事基础教育、农业科技、基层青年工作和基层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。这些同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、默默耕耘，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，受到上级表彰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肯定和赞扬。望各单位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，努力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，真正为西部地区输送优秀人才，使我校西部志愿服务工作再跨新的台阶。

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

2013年5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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